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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池州主城区老旧小区
综合整治设计导则》的通知

池规函〔2016〕47 号

各相关建设、设计单位：

为指导池州市主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，完善老旧小区

功能配套，改善小区环境，我局制定了《池州主城区老旧小

区综合整治设计导则》，并经市政府第 72 次市长办公会审

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池州主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设计导则》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16 年 5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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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主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设计导则

池州市城乡规划局

2016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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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1.1 本导则旨在指导池州市主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设计，

使小区整治设计按照“消除安全隐患、完善基本功能、配套

公共设施、美化小区环境”的总体要求，全面改善小区生活

居住环境。

1.2 本导则适用于池州市主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(不含地

上建筑改造)的规划设计与建设。

1.3 本导则宜采用限额设计的办法，按照投资额度及轻重缓

急，确定小区改造设计内容。

1.4 本导则的规定为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设计的基本要求,

当与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抵触时，应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

规定执行。

第二章 技术路线

2.1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设计应充分结合实际，因地制宜，注

重可实施性，并有利于后期管理与维护。

2.2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设计应以问题为导向，重点解决小区

给排水、道路破损、停车位缺乏等亟需改造的问题。

2.3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设计前应现场勘查，整治设计应分析

老旧小区与周边道路及地块的关系，设计前应对地下管线、

给排水设施、小区配套、安全隐患等进行现状调查，收集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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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基础资料，对小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，走访物业、社区、

街道及有关部门，全面了解老旧小区现状存在问题，合理确

定改造设计方案，尽可能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。

2.4 池州市作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市，老旧小区改造设计应

结合实际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。

2.5 老旧小区改造方案最终设计成果需含物探等基础资料。

第三章 基础设施综合整治

3.1 给水管网及设备改造

针对老旧小区存在地下管道陈旧、腐蚀、结垢、水质差、

供水不足问题的，按现行规范对小区地下给水管网及附属设

施（水表井、地下消火栓、阀门井、水泵接合器等）进行更

换，使改造后的管网满足生活及消防用水的使用要求。

3.2 雨、污水排水管网及设备改造

老旧小区排水管网改造，应考虑充分利用原有排水管

网，进行雨污分流改造。应对老旧小区室外地下雨水管网及

污水管网等进行检查、物探，掌握与周边建筑排水衔接及市

政接口状况。

对建设标准低、使用时间长导致路面积水严重路段的雨

水管网、污水管网及附属设备，按现行规范更换，以达到日

常使用及运行要求。对建筑与雨、污主干管间的分支管道进

行疏通，确保分支管道排水顺畅。

对有渗漏损坏情况的化粪池应进行维修或更换。化粪池

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

- 6 -

的位置应便于机动车清掏，并不得影响现有建筑基础安全。

餐饮类店面的含油污水应经室外地下隔油池后方可排

入污水管道。住宅楼阳台洗衣池废水可沿用现状雨水管，前

端增加弃流装置，平时阳台洗衣水过滤后排入污水管网，雨

季水量较大时，溢流排入低影响开发设施（具体可参考图

例）。

阳台洗衣池废水处理方案意向图

3.3 燃气改造

应结合老旧小区综合整治，铺设天然气管网到户。

3.4 道路

充分调查老旧小区周边的道路情况、内部的道路系统现

状、居民的出行规律及出入口的分布，并对道路本身的质量

及破损状况等多种要素进行分析、评估，在可能的范围内因

地制宜提出整治改造措施。

修补破损道路可采用“见坏补坏”，“圆洞方补、斜洞

正补”的方法对龟裂、坑槽、沉陷等问题进行修补。路面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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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时宜采用柔性路面（沥青混凝土为面层的道路），宅间路

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柔性路面或刚性路面（水泥混凝土路面

结构）。人行道部分可采用透水性较好的砌块路面。

保持小区道路通畅，满足消防通道要求。

3.5 机动车停车位

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应结合实际，宜多设置林荫式机动车

停车位，原则上配比不得低于0.3个车位/户，满足消防条件

下，可采用路边画线停车或采用立体式停车，尽量满足小区

停车需求，增设交通标志，同时原则上按照有关标准配建电

动汽车的充电设施；

3.6 非机动车停车位

完善非机动车停车设施，因地制宜设置非机动车车棚，

新建车棚不得影响周边居民住宅通风采光，宜采用轻型材质

建造，色彩与周边建筑环境协调，设置充电插座，非机动车

停车位配比不宜低于1个车位/户。

3.7 小区亮化

小区亮化光源宜采用新能源节能光源，简洁实用，满足

夜间照明。路灯以杆式路灯为主，个别节点设置壁挂式墙灯。

3.8 消防设施改造

应检查修缮小区公共部分原有的消防设施，并保证其完

好、有效。

小区公共部分未设置消防设施的，应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

范》GB 50016等有关消防技术规定增设相应的消防设施。

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

- 8 -

3.9 强弱电线路改造

小区内架空线路宜结合小区道路改造工程，实施架空线

路下地，实现电缆供电，架空线路下地确实有困难的，应根

据《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》，对凌乱架空线路进行分类梳

理捆绑，达到强弱电线路分离、视觉美观的效果。

第四章 公共服务设施综合整治

4.1 完善公建配套

完善配套物业用房。对被占用或闲置的公建配套物业用

房应恢复原有使用功能。对原有未配套物业用房，有空间场

地的小区，经规划部门审批，可采取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其

他方式，配置物业管理用房。

根据小区实际情况可改造或新建公厕。

4.2 养老服务设施配套改造

有条件的小区，按上位规划关于养老服务设施相关配套

要求，进行养老服务设施改造，完善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老

服务设施。

4.3 便民公共活动设施

根据小区实际配套休闲设施。维修改造原有破损的休闲

场地，有条件的小区应新建休闲活动场地，并配套相关的健

身器材等设施。

4.4 信报箱

可结合实际对未安装信报箱的住宅楼进行信报箱补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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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老式信报箱（包括一口箱）进行更新。

4.5 安防设施

小区应加强安防措施。在小区综合整治同时，开展视频

监控系统建设和改造，并按照相关国家标准，联网接入全市

天网工程。

第五章 小区环境整治

5.1 绿化

根据老旧小区内外的环境特征、绿地条件、居民的实际

需求，尽量多布置乔木提升绿化景观。绿化树种选择应适地

适树，宜乡土乔木树种为主。老旧小区内的乔木及现状较好

的灌木、地被等植物可保留，对影响交通视距及长势差的乔、

灌木进行清理。

老旧小区内如有古树名木，在绿化设计中要尽量发挥古

树名木的文化历史价值的作用，丰富环境的文化内涵。

5.2 垃圾收集

更新、规范环卫设施，根据小区实际情况设置分类式垃

圾桶，保障小区居民生活垃圾倾倒和堆放。垃圾桶应放置于

固定的位置，不宜置于绿地之中。

5.3 规范文化宣传设施

在小区主要出入口设置小区平面示意图、社区引导牌、

道路引导服务指示、楼栋号、安全警示牌等有利于外来人员

识别和小区服务管理的识别系统。识别系统宜保证一定的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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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满足夜间需要。同时在小区内合理配置宣传栏、公示牌、

科普橱窗等设施，外形力求美观整洁。

第六章 海绵城市设计专篇

6.1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，考虑小区绿地

条件、地下管网情况适当进行小区道路、停车位、透水铺装、

下沉式绿地、植草沟等改造，老旧小区海绵城市方案设计应

充分考虑老旧小区实际改造难度与居民使用需求，改造后要

便于小区后期物业管理及设施维护。

6.2 小区道路：有条件的小区道路宜采用透水路面。

6.3 停车位：小区机动车停车位应采用植草砖等透水性铺装

材料铺设。

6.4 透水铺装：小区广场及游步道宜采用透水铺装铺设。

6.5 下沉式绿地与雨水花园：有条件的小区，可设置下沉式

绿地、雨水花园等生态设施。雨水生态设施应设置溢流口

（井），并接入小区或市政雨水管网。

6.6 植草沟：有条件的小区，主次道路及游步道两侧可设置

植草沟，使路面雨水排放至植草沟内储存，下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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